
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
 

海珠府复字〔2017〕20 号 

 

申请人：马某，男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。 

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 368 号。 

 

申请人马某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作出的

穗公海行罚决字〔2017〕02229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 2017

年 4 月 14 日提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穗公海行罚决字〔2017〕02229 号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称：我追求公平正义来到广州，寻找社会帮助。2017

年 4 月 2 日早上 7 点，我爬上猎德大桥，把写有电话号码的追求

公平正义的悲惨遭遇材料扔到桥面上。大约半小时公安人员来了，

拿起材料看完后给我打电话，我接了电话反映我的实际情况。从

开始我就配合公安人员，因桥上风很大，后面公安打电话时，我

无法接电话，至早上 9 点时一个自称海珠区政府领导打来电话，

我想尽办法接了电话，他让我下来反映情况，我当时就走了下来

配合公安人员。随后公安人员把我带到了派出所，我配合公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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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录了笔录。晚上公安过来说要拘留我 10 天，我当时就说我很

配合你们，拘留 10 天太重了，但没有人理睬我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一、我局作出的处罚事实清楚，处罚适当。 

2017 年 4 月 2 日 7 时许，马某认为其在甘肃省遭受不公平

待遇，为制造影响引起公众关注，爬上猎德大桥南侧西面的引桥

钢索上，并在钢索上悬挂一条约 2 米写有“某县法院”字样的白

色布条，并向桥面洒了二十多张 A4 纸大小的诉求书，至当日 9

时许其自行下桥，期间导致猎德大桥北往南方向交通严重堵塞。

首先，根据本案证人证言、视听资料、相关职能部门证明、马某

本人供述等证据，足以证实马某实施了在猎德大桥上悬挂白色布

条，抛洒诉求书的违法行为。其次，猎德大桥为广州市的交通枢

纽，平日车流量极大，早上 7 点至 9 点正值上班高峰期，马某的

爬桥行为不但造成政府行政资源极大浪费，也造成了猎德大桥北

往南方向严重拥堵，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。因此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马某的违法后

果严重，应当认定为情节较重，我局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

罚适当。 

二、马某违法的主观恶性较大。 

公民的诉求应当通过合法途径解决，但马某为了达到其个人

目的，引起公众关注，故意在上班高峰期以爬桥的方式制造影响，

置交通严重拥堵等后果不顾，将个人利益凌驾在公众利益之上，

主观恶性较大，其在申请复议时提出采用爬桥的方式追求公平正

义的辩解更是毫无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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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查明：2017 年 4 月 2 日上午 7 时许，申请人认为其在

老家甘肃省收到不公平对待，为了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爬上猎德

大桥南侧西面的引桥钢索上。同日上午 9 时 30 分，申请人被口

头传唤至被申请人处接受询问，被申请人于同日电话通知其家属。 

2017 年 4 月 2 日，申请人签名确认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

知书》后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询问。申请人签名确认的询问

笔录及亲笔供词记载的主要内容是：2017 年 4 月 2 日上午 7 时

至 9 时左右，申请人爬上猎德大桥南侧西面的钢索，在钢索上面

拉开一幅写着诉求的白色布质横幅，并向桥面扔下 20 多张诉求

书，想通过这种方式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，造成猎德大桥北往南

方向的交通堵塞。 

2017 年 4 月 2 日，被申请人对曹某进行询问，曹某签名确

认的询问笔录记载：2017 年 4 月 2 日早上约 8 时许，曹某从猎

德大桥北往南走，走到南面时看见有警车、救护车及消防车停靠

在桥上，以及一名年约 40 岁的男子在猎德大桥的钢索上坐着。

9 时 10 分左右，在民警的劝说下该名男子从桥上下来。期间造

成猎德大桥北往南方向大塞车 2 个小时左右。 

同年 4 月 2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》并由申

请人签名确认，告知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

据，以及陈述申辩的权利。同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公海行罚决字

〔2017〕02229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并送达申请人，决定对申

请人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，收缴反映诉求的纸张 13 张、白色布条

1 条。同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家属作出《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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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穗公海行拘通字〔2017〕第 2119 号）。后申请人不服，于 2017

年 4 月 14 日提起行政复议。 

以上事实，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、询问笔录、亲笔证

言、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、行政处罚决定书、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

等证据证实。 

本府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七条

第一款，被申请人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适格主体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办理治安案件所查获的毒品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，赌具、赌资，

吸食、注射毒品的用具以及直接用于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本

人所有的工具，应当收缴，按照规定处理。”第二十三条第一款

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

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 500

元以下罚款：扰乱车站、港口、码头、机场、商场、公园、展览

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。” 本案中，申请人为引起社会舆论

的关注，爬上猎德大桥南侧西面的钢索，造成猎德大桥北往南方

向交通堵塞 2 个小时，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，申请人违法事实

清楚，证据充分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并收缴

反映诉求的纸张 13 张、白色布条 1 条，符合上述法律规定。 

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的过程中，履行了受理、调查取证、

传唤询问、听取陈述、处罚告知、通知家属等工作程序，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

等规定，程序合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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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

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府决定： 

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作出的穗公海行罚

决字〔2017〕02229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2 日 

（此件与原件核对无异） 


